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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的“富广场”折射出了什么

集思录

确保“公众参与环评”真实有效

画里有话 图/沈海涛 文/周丹平

畸形的“代写经济”

微 评

图书馆不应该谢绝儿童

“养狗计分制”值得借鉴

□胡建兵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 《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环评公众参与对
象范围、形式、公开内容、监管等提出
了更明确的要求。依照该办法，公众参
与已纳入环评审批的受理要件，环评报
告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将被退回。（据

《中国环境报》 8月6日报道）
环评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轻环境污

染的关键手段，公众参与是环评制度关
键的法定程序，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
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但近年来，环
评公众参与流于形式或弄虚作假问题时
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环评公信力。2015
年3月，原环保部对全国环评机构及从业
人员专项执法抽查和公众举报核查时，
发 现 许 多 环 评 机 构 存 在 造 假 等 问 题 。
2017 年 7 月，浙江省环保厅通报 2016 年
度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考核情况，指出一
些环评机构的环评报告存在废气排放标
准执行错误、无定量分析、无具体处置
措施等低级错误。更有甚者，一些企业
千方百计拉拢、利诱环评人员，有的环
评人员也乘机“吃拿卡要”，进而帮助企
业伪造材料和数据，与污染企业结成

“利益共同体”。
环评公众参与环节种种乱象的出现，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前的制度规定较
为模糊、缺乏细化操作程序，导致公众意
见反馈机制不健全、违法成本低。

此次出台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对公众参与的每个步骤和流程
都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使得环评公众参
与更容易操作、更便于监督。比如将听
取意见的公众范围明确为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优先保
障受影响公众参与的权利，并鼓励建设
单位听取范围外公众的意见，保障更广
泛公众的参与权利。比如明确要求必须
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等三种方
式，公开征集公众意见，且征集时间不
得少于 10 日。比如规定环评公众参与中
弄虚作假属于失信行为，建设单位及其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失信信息将记
入环境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开。如此明
确细致的工作要求和惩戒措施，有利于
从根本上遏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流
于形式、弄虚作假等问题。

期待《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不折不扣地落地落实，用“公众参与环评”
的真实有效，确保环评结果真实有效。

□贾梦宇

2 月至 5 月，湖南省委第四巡视组对郴
州市及其下辖的汝城县、桂东县开展了常
规巡视。巡视发现，汝城县为了所谓的政
绩，罔顾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实际，不认真
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
策部署，反而大规模举债修建大批“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仅修建爱莲广场，就花了
4800 余万元。在实地走访中，巡视组还发
现，汝城县城卢阳镇竟然还有两个自然村
一些村民家中没有通电，当地群众 25 户 67
人仅靠山泉水发电和点煤油灯照明。（据

《中国纪检监察报》8月5日报道）
6 株两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的银杏古

树，一字排开，挺立在县委、县政府大楼前；
与大楼正门相对，空旷的广场上，8 根图腾
石柱屹立于中央，沿着中轴线依次分列成
弧线状⋯⋯谁能想到，如此豪华气派的广

场，竟然建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谁又能够
想到，在这个夜间灯火通明的广场不远处，
竟还有群众点煤油灯照明！

实际上，像汝城县这样，穷地方追求
“阔面子”的现象并非孤例。近年来，一些
地方头戴“贫困”的帽子，却热衷于讲排场、
比阔气，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
如，一些地方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破烂不
堪，却投入巨资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
有的地方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却
在“三公”消费上大手大脚⋯⋯

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的《关于改
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
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对贫困县考
核办法、内容和结果运用等做出明确要求；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发的《关于建
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通知》，更是明确要求
贫困县严禁搞华而不实的标志性建筑、形
象工程、景观景点。所有这些，目的就是树

立正确的导向，引导贫困县把工作重点放
到扶贫开发上来。然而，汝城县的做法再
一次表明，落实这些要求依然面临不少挑
战，让一些地方“真扶贫、扶真贫”还有相当
长的路要走。

首先，扭曲的政绩观仍需进一步纠
正。当下，“越穷越要建大广场、豪华楼”在
一些地方很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在当地领导看来，大广场、豪华楼等是光鲜
的“面子”，是短平快的“显绩”，远比扎扎实
实拔穷根“见效快”。显然，如果不是重“面
子”轻“里子”、重“显绩”轻“潜绩”，汝城县
也不会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
下，斥资数千万元修建“富广场”，却对用油
灯照明的“穷百姓”视而不见——2008 年以
来，该县财政几乎一半的钱都用来大搞城
市开发和城市建设，并且“没有钱借钱也要
建”，而用于培植财源、促进产业发展方面
还不到6%。

其次，监督问责缺位的问题还需进一
步解决。汝城县的问题已存在多年，而且
已引发明显不良后果。比如，2008 年以来，
汝城县修建广场公园 11 个、市政道路项目
26 个，并且违规修建办公楼 10 栋；比如，
2015 年至 2017 年该县综合债务率分别为
274%、285.74%、336%，负债率在湖南省排名
第一。如此数量众多的明显反常甚至违规
行为和恶劣后果，为什么直到此次省一级
的巡视才被发现并问责？当地其他形式的
监督管理为什么长时间难见踪影？

一边是以数千
万元打造的“阔面
子”，一边是仅能靠山
泉水发电和点煤油
灯 照 明 的“ 穷 里
子”——面对如此强
烈的对比，应当反思
和改进的还有很多。

□杨玉龙

对公共场所的“熊孩子”是堵还是疏，这个话题
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近期，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出
台一则规定：14 岁以下儿童谢绝入馆。（据中新网 8
月6日报道）

正值暑期，图书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不乏孩子
“熊出没”，给这些场所的公共秩序带来了不小的冲
击。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谢绝儿童的做法，虽能减轻
管理压力、满足一部分读者的安静需求，但笔者以
为，简单的“以拒代治”是下下之策，变“堵”为“疏”才
能体现管理水平。

一些孩子爱打闹、坐不下来，是天性使然。但
他们同时也有很强的可塑性，只要加强引导、进行
合理约束，“熊孩子”完全可以变成“乖宝宝”。比
如，对有家长陪伴的孩子，要督促家长做好监督教
育工作；对那些没有监护人陪伴的孩子，要严肃申
明破坏阅读秩序将被驱离，让规则充分发挥教育和
约束作用。同时，图书馆应根据孩子的特点与需
求，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 （比如细分不同年龄阶段
孩子的阅读区域、开展“亲子阅读”活动、聘请志
愿者担任阅读辅导员等），让孩子们能够有兴趣

“静”下来读书学习。
公共场所姓“公”，不应简单地拒绝任何一位“公

众”，即使他是难以管理的“熊孩子”。

□江德斌

未拴狗绳、犬吠扰民等现象是否有所改观？济
南实行“养狗计分制”后成效几何？记者从济南市公
安局治安警察支队相关负责人处获悉，“计分制”实
行以来，共处罚了 1430 名犬主，其中，122 名犬主被
扣满 12 分，参加学习与考试。（据《北京青年报》8 月
6日报道）

“ 对‘犬只不拴绳’的投诉较 2016 年下降了
43%；对犬只伤人、犬吠扰民的投诉数较 2016 年下
降了 65%左右”——济南的“养狗计分制”之所以
能够取得如此显著效果，一是融教育于处罚之中，
以不断累积加重的处罚不断强化教育效果；二是
确保严格执行，让计分制取得实际效果，让狗主人
感受到压力和责任，进而自觉文明养犬。相比较
而言，其他很多地方的相关办法，要么简单地以罚
代管，要么未能严格执行，其效果自然也难以让人
满意。

近年来，城市宠物犬的数量快速增长，但不文明
遛狗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因养狗引发的纠纷不断增
多，如何有效“治犬”，已经是十分突出的城市管理难
题。山东济南的“养狗计分制”为解决“狗患”做出了
成功探索，值得借鉴和推广。

时值暑期，中小学生的假期作业代写业务纷纷在各大网购及社交平台上线，成为当
下的热门生意。那些原本属于孩子们的课业任务，摇身一变成了可以网购快递的商品，
更成了“写手”们的“摇钱树”。记者调查发现，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多家平台均存在暑
假作业代写业务，作业类型不同，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一些网站公开自主招聘“写
手”，一些兼职、就业网站也有此类招聘信息，“代写经济”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据新华
社8月5日报道）

不能让这种畸形的“代写经济”毁了孩子、教育和未来。


